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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第一部分  引言 

致：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依据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欣达”或“上市公司”）签署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

担任美欣达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 

本所律师为美欣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6年 12月 28日出具了《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2017 年 3 月 17 日出具了《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美欣达

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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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欣达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相关议案，现本所律师就上述方案的调整及部分反馈问题的进一步核查，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律师已经为美欣达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前述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前述法律意见书未发生变化

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披露。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的含义均与《法律意

见书》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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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 2 

申请材料显示，美欣达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 万元，在扣除本

次交易相关费用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63,750 万元，剩余部分将用于

置入资产攀枝花项目、台川二期项目、河池项目和湖州餐厨项目。申请材料同时

显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互为前提，本次交易收益法

评估考虑了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请你公司：1）结合上市公司及置入资产财务

状况、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补充披露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测算依据及必要性。2）补充披露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明细，“其他’’

项的具体构成及测算依据，是否符合我会相关规定。3）补充披露置入资产业绩

考核期单独扣除募集资金投入影响的具体实施程序和保障措施，相关资金成本的

计算参数与评估预测相关参数是否一致。4）补充披露如募集配套资金失败，对

置入资产评估值的影响，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同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结合上市公司及置入资产财务状况、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测算依据及必要性 

根据重组方案及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上市公司需要支付的现金对价为 6.38

亿元，置入资产未来三年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1.45 亿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预计现金流入、货币资金、可利用融资渠道的金额为 29.18

亿元，资金缺口为 18.65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1 本次交易现金支付对价 63,750.00 - - 63,750.00 

2 预计资本性支出 215,788.67 170,608.45 28,142.68 414,539.84 

3 预计经营现金流入 45,935.88 64,705.34 93,601.13 204,242.35 

4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货币

资金 
46,022.23 - - 46,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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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5 
可利用融资渠道及授信

额度 
41,529.04 - - 41,529.04 

6 前次募集资金余额 - - - - 

资金缺口合计 186,496.22 

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 147,624.23 

注 1：资金缺口=本次交易现金支付对价＋置入资产的资本性支出—预计经营现金流入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货币资金及其他可利用资金—可利用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前次募集

资金余额 

注 2：上述资金缺口未包含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1、本次交易现金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 63,750.00 万元，剩余部分将用于攀枝花项目、台州二期项目、河池项目和湖

州餐厨项目。 

2、置入资产的资本性支出 

截至评估报告出具日，旺能环保已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在建及筹建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达到 13 个，该等项目建成后旺能环保的垃圾处理能力将达到 20,200 吨

/日。未来三年，旺能环保对该等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为 41.45 亿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1  舟山旺能 20.38 20.38 20.38 61.13 

2  南太湖环保 13,589.57 13,589.57 3,089.57 30,268.72 

3  安吉旺能 39.66 39.66 39.66 118.97 

4  兰溪旺能 8,440.84 3,263.35 53.34 11,757.53 

5  汕头澄海 8,378.10 3,246.05 38.60 11,662.75 

6  丽水旺能 25.93 25.93 25.93 77.79 

7  监利旺能 14.08 14.08 14.08 42.25 

8  德清旺能 19.61 19.61 19.61 58.84 

9  台州旺能 6,316.27 39.28 39.28 6,394.84 

10  淮北宇能 2,201.68 151.68 151.68 2,505.05 

11  荆州旺能 26.29 26.29 26.29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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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12  河池旺能 12,347.99 9,879.31 29.57 22,256.88 

13  许昌旺能 55,855.56 33,136.78 30.58 89,022.92 

14  攀枝花旺能 15,343.05 12,274.44 25.00 27,642.49 

15  公安旺能 13,499.99 8,775.00 20.00 22,294.99 

16  武陟旺能 35,962.31 22,335.50 30.00 58,327.82 

17  三门旺能 9,158.79 6,105.86 20.00 15,284.64 

18  渠县旺能 17,952.53 11,968.35 25.00 29,945.89 

19  沁阳旺能 10,718.12 31,885.78 17,392.24 59,996.14 

20  铜仁旺能 4,321.51 12,732.52 6,945.01 23,999.04 

21  长葛旺能 48.73 41.65 41.65 132.03 

22  禹州旺能 29.47 29.47 29.47 88.42 

23  襄城旺能 1,476.95 1,006.65 34.48 2,518.08 

24  魏清污泥 1.26 1.26 1.26 3.77 

合计 215,788.67 170,608.45 28,142.68 414,539.84 

3、置入资产的预计经营现金流入 

报告期各期内，置入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26,592.53 万元、

31,542.58 万元和 24,210.89 万元。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置入资产的预计经营现金流入分别为 45,935.88 万元、64,705.34 万元和

93,601.13 万元，合计 204,242.35 万元。 

4、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货币资金和其他可利用资金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及其他可利用资金分别为

24,366.60 万元和 20,000.00 万元；置入资产的货币资金为 9,287.88 万元。根据《审

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和其他可利用资金合计 46,022.23

万元。 

5、可利用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上市公司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主要为募集资金及银行借款。旺能环保根据投资

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申请项目专项贷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

市公司尚可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36,000 万元和 8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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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账户余额为 0 元。 

7、资本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备考合并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影

响）将上升至 57.19%，高于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平均值 54.76%。旺能环保

未来三年投资建设的项目较多，如上述资金缺口均以债务融资手段解决，上市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提高，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优化和长远发展。因

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改善上市公司资本结

构。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预计资金缺口为 18.66 亿元，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率（备考合并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影响）高于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

平均值，如上述资金缺口均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进

一步提高，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满足上

市公司发展需要，改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具有必要性。 

（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明细，“其他”项的具体构成及测算依据，是否符

合证监会相关规定 

1、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明细和“其他”项的具体构成及测算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均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项目的处理规模及投资总额由

政府部门根据市场需求统一规划。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明细由可行性研究报

告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确定的项目规模和投资总额，结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建设标准》、《市政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等文件测

算，依据合理并最终由地方发改部门核准通过，具体投资金额明细如下： 

1、攀枝花项目 

攀枝花项目建设总费用约 36,842.20 万元，具体投资金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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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已投入 

金额 

原募集资

金计划使

用 

金额 

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

金额 

一 
主辅生产工

程 
11,189.34 13,868.63 3,614.86 - 28,672.83 1950.00 26,722.83 26,722.83 

1 热力系统  7,557.24 7,874.08 1,538.63 - 16,969.95 1950.00 16,969.95 16,969.95 

2 
燃料供应系

统  
48.41 567.76 23.90 - 640.08 - 640.08 640.08 

3 除灰系统 220.00 222.71 33.26 - 475.97 - 475.97 475.97 

4 水处理系统 40.00 206.36 73.31 - 319.67 - 319.67 319.67 

5 供水系统 802.47 312.84 221.65 - 1,336.97 - 1,336.97 1,336.97 

6 电气系统 16.00 1,659.34 972.74 - 2,648.07 - 2,648.07 2,648.07 

7 
热工控制系

统 
- 1,214.70 596.52 - 1,811.22 - 1,811.22 1,811.22 

8 

脱硫工程

（含在烟气

处理系统

中） 

- - - - - - - - 

9 脱硝工程 5.00 225.00 75.00 - 305.00 - 305.00 305.00 

10 
附属生产工

程 
2,500.22 1,585.84 79.85 - 4,165.90 - 2,215.9 2,215.9 

二 
与厂址有关

的单项工程 
1,010.00 - 640.00 - 1,650.00 919.00 731.00 731.00 

1 

地基处理

（已含在工

程费用中） 

- - - - - - 

 

- 

2 土方工程 850.00 - - - 850.00 850.00 731.00 731.00 

3 厂外设施 160.00 - 640.00 - 800.00 69.00 - - 

三 其它费用 - - - 6,519.37 6,519.37 394.35 296.17 296.17 

1 
建设场地征

用及清理费 
- - - 1,109.00 1,109.00 - - - 

2 
项目建设管

理费 
- - - 741.40 741.40 85.46 - - 

3 
工程建设预

备费 
- - - 337.12 337.12 - - - 

4 
项目建设技

术服务费 
- - - 1035.46 1035.46 308.89 296.17 2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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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期资本

化利息 
- - - 1,720.58 1,720.58 - - - 

6 
整套启动试

运费 
- - - 394.20 394.20 - - - 

7 生产准备费 - - - 181.61 181.61 - - - 

8 
接入系统费

用 
- - - 1,000.00 1,000.00 - - - 

四 
项目计划总

资金 
12,199.34 13,868.63 4,254.86 6,519.37 36,842.20 3,263.36 27,750.00 27,750.00 

2、台州二期项目 

台州二期项目总投资 28,000.00 万元，具体投资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已投入 

金额 

原募集资

金计划使

用 

金额 

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

金额 

一 
主辅生产工

程 
2,189.00 15,322.99 5,055.11 - 22,566.10 8,887.82 13,678.28 13,678.28 

1 
垃圾接收系

统 
- 650.8 54.21 - 705.01 209.54 495.47 495.47 

2 
辅助燃料系

统 
- - - - - - - - 

3 热力系统 - 9,193.43 2,446.05 - 11,639.49 5,769.02 5,870.47 5,870.47 

3.1 
焚烧炉/锅炉

系统 
- 8,370.33 1,458.17 - 9,828.51 5136.12 4,692.39 4,692.39 

3.2 
汽轮发电机

系统 
- 653.60 60.30 - 713.90 545.30 168.60 168.60 

3.3 
锅炉给水系

统 
- 169.50 25.43 - 194.93 13.50 181.43 181.43 

3.4 管道阀门 - - 485.76 - 485.76 -  485.76 485.76 

3.5 保温油漆 - - 416.40 - 416.40 74.10 342.30 342.30 

4 
烟气处理系

统 
- 2,522.85 406.11 - 2,928.96 651.24 1,441.85 1,441.85 

5 
灰渣处理系

统 
- 348.5 89.58 - 438.08 8.23 - - 

6 
化学水处理

系统 
- 50.9 5.09 - 55.99 95.88 - - 

7 污水处理系 - 44.5 8.45 - 52.95 18.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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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8 供水系统 - 333.84 393.97 - 727.81 - - - 

9 通风空调 - 170.5 220.59 - 391.09 - - - 

10 电气系统 - 1,038.5 622.33 - 1,660.83 304.34 - - 

11 
热工自控系

统 
- 783.18 545.61 - 1,328.79 10.61 - - 

12 
附属生产工

程 
- 184.99 16.11 - 201.10 - - - 

13 
厂房等建筑

工程 
2,189.00 - 247.00 - 2,436.00 1,820.07 - - 

二 其他费用 - - - 5,433.90 5,433.90 341.96 4,821.72 3,927.80 

1 
建设场地征

用及清理费 
- - - - - - - - 

2 
项目建设管

理费 
- - - 1,269.63  1,269.63 - 1,269.63 1,269.63 

3 
项目建设技

术服务费 
- - - 2,180.56 2,180.56 341.96 1,838.60 1,838.60 

4 
工程建设预

备费 
- - - 265.70 265.70 - 265.70 265.70 

5 
整套启动试

运费 
- - - 326.07 326.07 - 326.07 326.07 

6 
建设期资本

化利息 
- - - 837.44 837.44 - 837.44 - 

7 生产准备费 - - - 227.80 227.80 - 227.80 227.80 

8 
大件运输措

施费 
- - - - - - - - 

9 
铺底流动资

金 
- - - 326.70 326.70 - 56.48 - 

三 
项目计划总

资金 
2,189.00 15,322.99 5,055.11 5,433.90 28,000.00 9,229.79 18,500.00 17,606.08 

3、河池项目 

河池项目总投资为 27,900.64 万元，具体投资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已投入

金额 

原募集资

金计划使

用金额 

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

金额 

一 
主辅生产工

程 
7,543.07 9,779.66 3,257.08 - 20,579.80 - 20,579.80 20,5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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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力系统 5,189.41 5,358.94 1,458.34 - 12,006.69 - 12,006.69 12,006.69 

2 
燃料供应系

统 
53.15 698.87 21.88 - 773.90 - 773.90 773.90 

3 除灰系统 102.11 178.34 24.48 - 304.92 - 304.92 304.92 

4 水处理系统 - 358.89 71.79 - 430.68 - 430.68 430.68 

5 供水系统 472.51 375.22 222.24 - 1,069.98 - 1,069.98 1,069.98 

6 电气系统 - 1,280.60 722.89 - 2,003.49 - 2,003.49 2,003.49 

7 
热工控制系

统 
- 1,024.57 642.09 - 1,666.66 - 1,666.66 1,666.66 

8 
附属生产工

程 
1,725.89 504.23 93.37 - 2,323.48 - 2,323.48 2,323.48 

二 
与厂址有关

的单项工程 
885.00 - 650.00 - 1,535.00 63.69 1,471.31 1,471.31 

1 地基处理 735.00 - - - 735.00 - 735.00 735.00 

2 土方工程 60.00 - - - 60.00 54.34 5.66 5.66 

3 厂外设施 90.00 - 650.00 - 740.00 9.35 730.65 730.65 

三 其它费用 - - - 5,785.83 5,785.83 329.49 5,448.89 4,434.06 

1 
建设场地征

用及清理费 
- - - 1,367.00 1,367.00 - 1,367.00 1,367.00 

2 
项目建设管

理费 
- - - 955.37 955.37 83.82 871.55 871.55 

3 
工程建设预

备费 
- - - 266.32 266.32 - 266.32 266.32 

4 
项目建设技

术服务费 
- - - 1,454.11 1,454.11 245.67 1,208.44 1,208.44 

5 
建设期资本

化利息 
- - - 917.70 917.70 - 917.70 - 

6 生产准备费 - - - 322.68 322.68 - 322.68 322.68 

7 
整套启动试

运费 
- - - 398.07 398.07 - 398.07 398.07 

8 
铺底流动资

金 
- - - 104.58 104.58 - 97.13 - 

四 
项目计划总

资金 
8,428.08 9,779.66 3,907.07 5,785.82 27,900.64 393.18 27,500.00 26,485.17 

4、湖州餐厨项目 

湖州餐厨项目总投资为 14,037.26 万元，具体测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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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及费用

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他费用 合计 

已投入

金额 

原募集资

金计划使

用 

金额 

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

金额 

一 
主辅生产工

程 
951.35 5,478.28 242.98 - 6,672.61 1,422.55 5,250.06 5,250.06 

1 预处理单元 361.32 845.60 42.28 - 1,249.20 1,094.35 154.85 154.85 

2 
油水分离单

元 
0.70 326.20 16.31 - 343.21 - 343.21 343.21 

3 
厌氧发酵单

元 
97.02 1,541.60 46.15 - 1,684.77 328.20 1,356.57 1,356.57 

4 
固液分离单

元 
104.14 216.21 10.81 - 331.16 - 331.16 331.16 

5 
沼气净化储

气单元 
21.42 206.67 10.33 - 238.42 - 238.42 238.42 

6 加热单元 2.10 69.20 3.46 - 74.76 - 74.76 74.76 

7 
臭气处理系

统 
- 101.80 5.09 - 106.89 - 106.89 106.89 

8 发电机房 48.51 1,120.00 56.00 - 1,224.51 - 1,224.51 1,224.51 

9 
污水处理系

统 
316.14 1,051.00 52.55 - 1,419.69 - 1,419.69 1,419.69 

二 
辅助生产项

目 
1.54 2,634.97 1,281.67 - 3,918.18 - 3,918.18 3,918.18 

1 
仪表自控系

统 
- 181.47 9.07 - 190.54 - 190.54 190.54 

2 
电气控制系

统 
- 460.00 23.00 - 483.00 - 483.00 483.00 

3 
电线电缆及

避雷 
- - 428.70 - 428.70 - 428.70 428.70 

4 管道阀门 - - 817.75 - 817.75 - 817.75 817.75 

5 CI 及火炬 1.54 31.50 3.15 - 36.19 - 36.19 36.19 

6 
餐厨收运系

统 
 1,962.00 - - 1,962.00 - 1,962.00 1,962.00 

三 厂区工程 228.00 10.00 1.50 - 239.50 - 239.50 239.50 

1 土方平整 88.00 10.00 1.50 - 99.50 - 99.50 99.50 

2 
室外道路工

程 
50.00 - - - 50.00 - 50.00 50.00 

3 绿化工程 5.00 - - - 5.00 -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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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厂区安保和

照明 
20.00 - - - 20.00 - 20.00 20.00 

5 厂区给排水 30.00 - - - 30.00 - 30.00 30.00 

6 围墙、大门 15.00 - - - 15.00 - 15.00 15.00 

7 
厂外水电接

入管路 
20.00 - - - 20.00 - 20.00 20.00 

四 其他费用 - - - 3,206.97 3,206.97 67.87 3,092.26 2,625.24 

1 
可行性研究

费用 
- - - 20.00 20.00 4.20 15.80 15.80 

2 
建设单位管

理费 
- - - 199.64 199.64 13.97 185.67 185.67 

3 
施工建设监

理费 
- - - 213.03 213.03 5.00 208.03 208.03 

4 
工程建设预

备费 
- - - 127.50 127.50 - 127.50 127.50 

5 工程勘察费 - - - 108.30 108.30 4.80 103.50 103.50 

6 工程设计费 - - - 379.06 379.06 29.40 349.66 349.66 

7 研究试验费 - - - 470.79 470.79 - 470.79 470.79 

8 
施工图预算

编制费 
- - - 37.91 37.91 - 37.91 37.91 

9 
竣工图编制

费 
- - - 30.32 30.32 - 30.32 30.32 

10 
环境影响咨

询服务费 
- - - 4.15 4.15 10.50 - - 

11 
劳动安全卫

生评审费 
- - - 37.91 37.91 - 37.91 37.91 

12 

场地准备费

及临时设施

费 

- - - 108.30 108.30 - 108.30 108.30 

13 征地费 - - - 545.00 545.00 - 545.00 545.00 

14 工程保险费 - - - 54.15 54.15 - 54.15 54.15 

15 
生产职工培

训费 
- - - 30.20 30.20 - 30.20 30.20 

16 
建设期资本

化利息 
- - - 220.20 220.20 - 220.20 - 

17 
办公和生活

家具购置费 
- - - 108.30 108.30 - 108.30 108.30 

18 
联合试运转

费 
- - - 144.74 144.74 - 144.74 1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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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招标代理服

务费 
- - - 48.51 48.51 - 48.51 48.51 

20 
施工图审查

费 
   18.95 18.95 - 18.95 18.95 

21 
铺底流动资

金 
   300.00 300.00 - 246.82 - 

五 
项目计划总

资金 
1,180.89 8,123.25 1,526.15 3,206.97 14,037.26 1,490.42 12,500.00 12,032.98 

2、募投项目投资中的“其他”项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部

分配套资金，所募资金仅可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

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募集配套资金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本次募投项目中的攀枝花项目、台州二期项目、河池项目均属于 BOT 项

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

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应当按照建造过程中支

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为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本次募投

项目中的湖州餐厨项目属于 BOO 项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

及相关规定，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后确认为固定资产。因此，上述募投项目

的投入金额除铺底流动资金及建设期利息外，其余各项支出不属于补充上市公

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针对上述情况，2017 年 3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2017 年 3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同

意调减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投资金额，将前述各个募投项目中的“铺底流动资

金”及“建设期利息”金额予以调减，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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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配套资金用途调整后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 147,624.23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扣除交易对方

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

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 63,750.00 万元，剩余部分将用于攀枝花项目、台州二期项目、河池

项目和湖州餐厨项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已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总投资金额 

攀枝花项目 3,263.36 27,750.00 36,842.20 

台州二期项目 9,229.79 17,606.08 28,000.00 

河池项目 393.19 26,485.17 27,900.64 

湖州餐厨项目 1,490.42 12,032.98 14,037.26 

合计 14,376.75 83,874.23 106,780.10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调整后情况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47,624.23 万元，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按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

31.60元/股测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不超过 46,716,528股。最终发行数量

将由实际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金额以及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募集配

套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 

（三）置入资产业绩考核期单独扣除募集资金投入影响的具体实施程序和

保障措施。 

根据《重组协议》，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在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由该会计师事

务所对置入资产在业绩考核期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查，并单独扣除募

集资金的资金成本，再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会计师事务所将对



15 

 

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同时，独立财务顾问也将针对上述事项进行专业核查，并

对此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四）如募集配套资金失败，对置入资产评估值的影响，相关的保障措施

及风险 

1、募集配套资金失败对置入资产评估值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估师在对置入资产进行

评估的过程中，已假设旺能环保在未来经营中均使用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方式满

足其资金需求，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因此，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未能足

额实施不会对置入资产评估值产生影响。 

2、募集配套资金失败的保障措施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若由于不可预测的风险因素导致本次募集资金失败或未

足额募集，相关募投项目仍将继续实施，上市公司将根据自身战略、经营及资本

性支出规划，通过自有资金积累、债务融资等方式来解决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

的资金需求。具体如下：（1）以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式解决部分资金需求；

（2）在满足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增加自身利润积累，从而留存更多的利润

增加自身资金。 

基于上市公司财务稳健性、长期战略发展等因素的考虑，本次以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能够降低上市公司财务成本及财务风险，因此，通过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3、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未能足额实施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中，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624.23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本次交易相关

费用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63,750.00 万元，剩余部分将用于攀枝花项

目、台州二期项目、河池项目和湖州餐厨项目。上述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若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未能足额实施，

上市公司需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等方式满足本次交易相关费用、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及其他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资金需求，将可能相应提高公司的财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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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三年的垃圾处理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超过预计

现金流入、货币资金、可利用融资渠道的金额，资金缺口较大，如上述资金缺口

均以债务融资手段解决，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提高，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具有必要性。 

上述募投项目的投入金额除铺底流动资金及建设期利息外，不属于补充上市

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针对铺底流

动资金和建设期利息，上市公司已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调整，调减募集配套资金

金额。 

在业绩考核期年度审计时，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将对置入资产业绩考核期

单独扣除募集资金投入影响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置入资产的评估已假设旺能环保在未来经营中均使用银行贷款等债权融资

方式满足其资金需求，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若本次交易失败或未能足额

实施，不会对本次置入资产评估值发生影响，上市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积累、债

务融资等方式解决资金需求。 

 

二、《反馈意见》问题 7 

申请材料显示，旺能环保子公司存在部分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尚未办证的房产面积占比、用途，相关权证办理进展情

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担方式，办理权证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不能如期

办毕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2）补充披露旺能环保权属是否清晰，尚未办证对

本次交易及旺能环保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3)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完善相关承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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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如下： 

（一）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旺能环保子公司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

情况如下： 

1、正在办理权证的房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1  

德清旺能
注 

传达室 39.35 

2  综合楼 3,302.21 

3  地磅房 36.05 

4  仓库 462.75 

5  升压站 97.41 

6  油泵房 27.03 

合计 3,967.80 

注：德清旺能正在办理权证的房屋面积、用途以办理权证过程中勘测机构出具的建筑面

积测绘报告为准，与《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内容不完全一致。 

2、短期内无法办理的房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1  

淮北宇能 

新建厂房 486.40 

2  西仓库 303.59 

3  宿舍楼 1,004.00 

4  生产生活活动室 113.45 

5  燃运车间 88.58 

6  垃圾库 3,582.90 

7  地磅房 50.90 

1  

舟山旺能 

生产水泵房 530.00 

2  地磅房 40.00 

3  升压站 250.00 

4  污泥处理房 350.00 

5  灰渣车间 1,320.00 

6  固化车间 150.00 

7  海水淡化系统 240.00 

合计 8,509.82 

3、无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构筑物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1  
安吉旺能 

污水处理站 181.30 

2  地磅房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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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3  
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室及引

风机变频器室 
57.60 

合计 246.49 

上述未办理产权证的房屋面积合计为 12,724.11 平方米，占旺能环保总房屋

面积的 8.8%；除德清旺能正在办理权证的房屋外，未办理权证房屋面积合计

8,756.31 平方米，占旺能环保总房屋面积的 6.06%。 

（二）相关权证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和相关费用承担方式 

1、正在办理权证的房屋 

根据德清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说明，德清旺能项目的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

中。美欣达集团承诺将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前完成办理手续，经交易各方协商，

上述办证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美欣达集团承担。 

2、短期内无法办理的房屋 

淮北宇能、舟山旺能项目用地均为当地政府根据特许经营协议提供给项目公

司使用，符合规划用途，且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用地上所使用的房屋均为项

目公司自建，不存在侵占其他第三方利益或权属不清的情形。该部分房屋建设年

代较早，补办难度较大，短期内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 

就上述房屋短期内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情形，淮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淮北宇能目前使用项目用地合法有效，项目用地上建造、

安装项目所需建筑物、构筑物或相关设施系由淮北宇能合法使用，不存在侵占其

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我单位不会对已建成但尚未办理产权证的建筑物、构筑物

或相关设施进行拆迁或行政处罚。”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舟山旺能项目用地上所进行的

工程建设项目是生产经营的附属厂房，系由项目公司合法使用，不存在侵占其他

第三方利益的情形，主管部门不会对已建成的建设项目进行拆迁或行政处罚。 

3、无需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构筑物 

安吉旺能项目用地为当地政府根据特许经营协议提供给项目公司使用，符合

规划用途，且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安吉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已出具相关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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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安吉旺能的前述部分未办证房屋属于构筑物，不需要办理房屋登记手续，不

会对该部分房屋建筑物进行拆迁或行政处罚。 

（三）旺能环保权属是否清晰，尚未办证对本次交易及旺能环保生产经营

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

项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旺能环保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淮北宇能、舟山旺能及德清旺

能的部分未办证房产以及安吉旺能无需办理房产证的构筑物以外，旺能环保其余

房产均办理了相关权证，权属清晰。德清旺能的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预计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前办毕。 

淮北宇能、舟山旺能、德清旺能及安吉旺能项目用地上所使用的房屋均为项

目公司自建，不存在侵占其他第三方利益或权属不清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淮北宇能、舟山旺能、德清旺能及安吉旺能均不存在被城市建设主

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针对未办证房产，美欣达集团、单建明此前已出具承诺，“如因前述房产瑕

疵情况导致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美欣达集团/本人将向上

市公司作出相应补偿。” 

此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旺能环保 100%的股权，权属清晰，

资产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项目公司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情况不会对旺能环保的持续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四）完善相关承诺 

就上述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旺能环保控股股东美欣达集团、实

际控制人单建明此前已出具承诺，“如因前述房产瑕疵情况导致本次重组完成后

的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美欣达集团/本人将向上市公司作出相应补偿。”现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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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美欣达集团补充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旺能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厂区内存在部分未取

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建筑物，具体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1  

淮北宇能 

新建厂房 486.40 

2  西仓库 303.59 

3  宿舍楼 1,004.00 

4  生产生活活动室 113.45 

5  燃运车间 88.58 

6  垃圾库 3,582.90 

7  地磅房 50.90 

8  

安吉旺能 

污水处理站 181.30 

9  地磅房 7.59 

10  
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室及引

风机变频器室 
57.60 

11  

舟山旺能 

生产水泵房 530.00 

12  地磅房 40.00 

13  升压站 250.00 

14  污泥处理房 350.00 

15  灰渣车间 1,320.00 

16  固化车间 150.00 

17  海水淡化系统 240.00 

18  

德清旺能 

传达室 39.35 

19  综合楼 3,302.21 

20  地磅房 36.05 

21  仓库 462.75 

22  升压站 97.41 

23  油泵房 27.03 

二、针对德清旺能项目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本公司承诺：将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资产交割前完成办理。本公司同意承担德清旺能办理权属证书相关费

用，并于权属证书办理完成之日起三天内将相关费用支付给旺能环保。 

三、针对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本公司承诺：如因上述未取得权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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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房产使得旺能环保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有关主管部门认定为违反

相关法律规定而对旺能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行政罚款，或要求拆除相关房产，则

由本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四、上述承诺为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承诺，履行期限为长期。” 

单建明补充承诺如下： 

“一、美欣达集团同意承担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位于旺能环保及其控股子公

司厂区内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建筑物因被有关主管部门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

规定而要求旺能环保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的罚款、拆除（或搬迁）等责任，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本人将对美欣达集团上述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二、美欣达集团同意承担旺能环保办理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建筑物房屋所

有权该等证书的相关费用。本人将对美欣达集团上述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人上述承诺为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承诺，履行期限为长期。”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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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一七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沈田丰 ___________          经办律师：徐旭青 ___________ 

 

何晶晶 ___________  

 

胡俊杰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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